六城管〔2023〕89号 
中共六安市委组织部  六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关于开展2023年度六安市“皖美红色物业”示范企业、皖美小区（网格）党支部书记、皖美物业经理、
皖美业主委员会主任推报评选的通知

各县区委组织部、市开发区工委组织人事部，各县区城管局：

为树立先进典型，凝聚榜样力量，弘扬正能量和新风尚，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带动全市物业服务管理水平提升，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根据《六安市推进“皖美红色物业”创建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22-2024年）》，经研究决定，将开展2023年度“皖美红色物业”示范企业、皖美小区（网格）党支部书记、皖美物业经理、皖美业主委员会主任推报评选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条件

（一）“皖美红色物业”示范企业

1.申报对象：注册地在六安市范围内且承接六安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服务的物业服务企业。

2.参选条件

（1）认真贯彻执行国家、省、市有关政策和法律法规，社会责任感强；企业管理制度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建立完善并严格执行；

（2）成立企业党组织，积极组织培训学习等相关活动； 

（3）企业各项规章制度建立完善并能严格执行，遵守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管理服务的住宅小区在本县区物业服务质量考核成绩优异，业主满意度高；

（4）企业信用状况良好，近三年内无重大责任事故，未受到过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的处罚，无重大投诉，无被媒体曝光的不良行为；

（5）积极响应政府关于文明城市创建、基层治理、安全生产、生活垃圾分类等工作要求，社会责任感强；

（6）与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物业管理协会、属地街道社区等紧密配合，积极完成交办的各项工作，积极组织或参加社区便民公益服务等活动；

（7）企业或企业党支部获得各级党委政府及行业主管部门表彰，获得相关主流媒体正面报道的优先推荐。

（二）皖美小区（网格）党支部书记

1.申报对象：六安市范围内住宅小区党支部书记且任职一年及以上。
2.参选条件

（1）具备良好政治素质，具有一定的政策理论水平、组织协调能力和群众工作本领，敢于担当、乐于奉献，带头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在业主中有较高威信；

（2）认真做好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了解掌握党员的思想、工作和学习情况，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做好思想政治工作，自觉接受群众监督；

（3）指导督促业主委员会和物业服务企业履职履约，教育引导党员业主带头履行业主义务，及时向社区党组织报告重大事项；

（4）带领小区党组织在小区建设与治理、居民自治中发挥领导作用，组织党员、居民和有关各方有序参与全过程监督涉及物业服务的重大事项、重要问题，积极组织、参与“三方议事”、物业联席会议、“吹哨报到”、矛盾调处等工作；

（5）未受到过上级党组织的处罚，无重大投诉，无被媒体曝光的不良行为；
（6）获得上级党组织授予的荣誉，或获得相关主流媒体正面报道的优先推荐。

（三）皖美物业经理

1.申报对象：六安市范围内住宅小区物业服务的项目负责人，在服务的住宅小区任职一年及以上。
2.参选条件

（1）政治立场坚定，遵纪守法，爱岗敬业，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思想素养，在所在工作岗位起到先锋模范作用；

（2）自觉接受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街道社区等单位的监督及指导，在文明创建、基层治理、安全管理、生活垃圾分类等工作中，发挥积极的作用，成绩突出；

（3）遵守公司规章制度，工作积极主动，有较强的责任心和服务意识，对待业主热情主动周到，细心耐心，有亲和力，受到广大业主的认可和好评；

（4）主动接受业主监督，及时处理各类业主反映的诉求，所管理服务小区业主投诉率低，与业主关系和谐；
（5）未受到过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的处罚，无重大投诉，无被媒体曝光的不良行为；
（6）获得各级党委政府及行业主管部门授予的荣誉、表彰，或获得相关主流媒体正面报道的优先推荐。

（四）皖美业主委员会主任

1.申报对象：六安市范围内住宅小区业主委员会主任且任职一年及以上。
2.参选条件

（1）具有较强的服务意识、责任意识、团队意识、法治意识，热情为业主服务，认真耐心接受业主的咨询、投诉和监督，积极调处化解业主间、业主与物业间的纠纷，依法维护业主权益；

（2）公正廉洁，不谋私利，依法行使职权，及时公开业委会的工作开展情况和公共收益使用情况；

（3）积极配合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街道、社区、物业等部门做好文明创建、基层治理、安全生产、生活垃圾分类等工作，并接受相关部门的指导和监督；

（4）建立健全业主委员会工作制度，及时了解业主、物业使用人的意见和建议，监督和协助物业服务企业履行物业服务合同，对业主、物业服务企业违反管理规约的行为进行劝阻，督促业主交纳物业费，调解物业使用、维护和管理等方面的纠纷;

（5）未受到过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的处罚，无重大投诉，无被媒体曝光的不良行为；

（6）获得各级党委政府及行业主管部门授予的荣誉，获得相关主流媒体正面报道的优先推荐。

二、申报程序

采取自下而上方式差额推报（各县区每个项目推荐申报数量分别按照辖区住宅小区总数的3%比例），在社区推报的基础上，经街道党工委（乡镇党委）初审和县区级组织、城管部门复审，征求“皖美红色物业”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及物业管理行业协会意见建议，由市级组织、城管部门审核、评定、集中公示，择优评选出六安市“皖美红色物业”示范企业10家，皖美小区（网格）党支部书记10人，皖美物业经理10人，皖美业主委员会主任10人。
三、相关要求

1.各相关单位要积极发动、严格把关，真正把群众公认的“皖美红色物业”示范企业、皖美小区（网格）党支部书记、皖美物业经理、皖美业主委员会主任推选出来。

2.参加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诚实守信原则，推荐材料必须真实准确。一经发现弄虚作假、存在违法违规或违反职业道德行为的，取消参评资格，并在行业内进行通报批评。

3.各申报单位、个人要对照各项目参选条件，准备文字说明及相关证明资料，于12月22日前将电子版和盖章纸质版及相关佐证资料同时报送市委组织部城市组织科、市城管局物业管理指导中心。

联系人：市委组织部 余然，联系电话：3379577，电子邮箱：lacszzk＠126.com；

市城管局 余炳军，联系电话：3925051，电子邮箱：laswgzx＠163.com。

附件：1.2023年度六安市“皖美红色物业”示范企业评选推荐申报表；
2.皖美小区（网格）党支部书记、皖美物业经理、皖美业主委员会主任评选推荐申报表。
中共六安市委组织部      六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2023年12月15日
附件1

2023年度六安市“皖美红色物业”示范企业

推荐申报表

	申报企业名称
	

	公司地址
	
	成立时间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公司员工数量
	
	公司社保缴纳人数
	

	党支部书记
	
	联系电话
	

	党支部成立时间
	
	党员人数
	

	管理项目
	住宅：      个
	建筑面积
	住宅：      ㎡

	
	非住宅：    个
	
	非住宅：    ㎡

	公司注册地
	
	上年度纳税额
	

	申报企业自评概述

	（企业项目基本情况、工作开展及取得成效等情况，2000字以内，可另附纸）



	社区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街道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县（区）组织部门、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市组织部门、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

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申报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申报时间：          年   月   日

附件2
皖美小区（网格）党支部书记、皖美物业经理、

皖美业主委员会主任评选推荐申报表
	姓名
	
	性别
	
	照片

	年龄
	
	政治面貌
	
	

	从业年限
	
	政治面貌
	
	

	身份证号码
	
	

	通讯地址
	
	

	现工作单位及职务
	

	申报类别
	皖美小区（网格）党支部书记

皖美物业经理

皖美业主委员会主任

	个人

自评

概述


	（个人任职情况简介、工作开展及取得成效等情况，2000字以内，可另附纸）



	所在单位推荐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社区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街道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县（区）组织部门、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市组织部门、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申报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申报时间：          年   月   日



六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2023年12月15日印发















PAGE  
2

